律师律所业务审批事项提交材料目录（总）

律师事务所类（14项）
一、律师事务所设立 
 1、《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3、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设立人在申请设立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4、《律师事务所设立人基本情况表》； 
 5、律师事务所设立人身份证，执业证； 
 6、《律师事务所章程》； 
 7、《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8、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 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9、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二、律师事务所注销 
 1、《律师事务所注销登记表》； 
 2、律师事务所注销决定书，或司法行政机关注销国资律师事务所的文件； 
 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正本）》原件； 
 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5、《注销公告》原件； 
 6、《清算报告》原件。 

三、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 
 1、《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通知书》； 
 3、《律所执业许可证（正本）》原件； 
 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四、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 
 1、《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申请表》； 
 2、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国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变更的文件（非国资所无需提供）；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基本信息表》； 
 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五、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 
 1、《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申请表》； 
 2、司法行政机关关于国资律师事务所章程变更的文件（非国资所无需提供）； 
 3、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章程》； 
 4、《律师事务所资产登记表》(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5、 资产证明（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6、《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六、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变更 
 1、《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变更申请表》； 
 2、变更后的《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3、《律师事务所资产登记表》；(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4、资产证明（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5、《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无变更资产无需提交) 

七、律师事务所住所变更备案 
 1、《律师事务所住所变更备案登记表》； 
 2、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 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3、《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备案 
 1、《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备案汇总表》； 
 2、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新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3、《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入伙）备案申请表》； 
 4、《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退伙）备案申请表》； 
 5、《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变更（除名）备案登记表》； 
 6、《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九、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国资所改制为普通合伙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文件； 
 3、编制部门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机构编制、人员编制已经收回的 
文件； 
 4、审计部门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5、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7、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8、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9、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10、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11、 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1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国资所改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的文件； 
 3、编制部门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机构编制、人员编制已经收回的 
文件； 
 4、审计部门出具的国资律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5、主管司法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7、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8、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9、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10、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11、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1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一、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个人所改制为普通合伙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个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与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3、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4、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5、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7、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8、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二、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个人所改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个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与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3、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4、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5、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7、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8、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三、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普通合伙所改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 
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改制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与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3、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4、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5、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7、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未变更无需提交） 
 8、 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四、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特殊的普通合伙所改制为普通合伙 
所） 
 1、《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表》； 
 2、改制前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与改制后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签订的改制协议书（主要包括业务衔接、人员安排、财产处置、债务承担等事项）； 
 3、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基本情况表》，合伙人身份证、执业证；
 4、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合伙人前三年内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5、改制后《律师事务所章程》； 
 6、改制后《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7、律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律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未变更无需提交） 
 8、律师事务所资产证明
 9、《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律师事务所分所类（11项） 
十五、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 
 1、《律师事务所设立分所申请登记表》； 
 2、总所《律师事务所章程》； 
 3、总所《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 
 4、总所制定的《律师事务所分所管理办法》； 
 5、派驻分所律师身份证，执业证原件； 
 6、分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分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7、分所资产证明； 
 8、《律师事务所设立分所承诺书》。

十六、律师事务所分所注销
 1、《律师事务所注销分所申请登记表》； 
 2、《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正本）》原件； 
 3、《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4、《注销公告》原件； 
 5、《清算报告》原件。 

十七、律师事务所分所名称变更 
 1、《律师事务所变更分所名称申请表》； 
 2、变更名称后的律师事务所总所执业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加盖总所 
印章）； 
 3、《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正本）》原件； 
 4、《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八、律师事务所分所负责人变更 
 1、《律师事务所变更分所负责人申请表》； 
 2、《派驻律师事务所分所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3、《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十九、律师事务所分所住所变更备案； 
 1、《律师事务所变更分所住所申请表》； 
 2、分所住所自购房屋的权属证明； 
或分所住所租赁房屋的权属证明，租赁合同； 
 3、《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二十、派驻分所律师(河南总所派驻省内分所律师) 
 1、《派驻分所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律师执业证》； 
 4、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一、派驻分所律师(河南总所派驻省外分所律师) 
 1、《派驻分所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律师执业证》。 

二十二、派驻分所律师(外省总所派驻河南分所律师) 
 1、《派驻分所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三、撤回派驻律师（河南总所撤回派驻省内分所律师） 
 1、《撤回派驻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律师执业证》； 
 4、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四、撤回派驻律师（河南总所撤回派驻省外分所律师） 
 1、《撤回派驻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五、撤回派驻分所律师（外省总所撤回派驻河南分所律师） 
 1、《撤回派驻律师执业变更申请表》； 
 2、《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原件； 
 3、《律师执业证》。

专职律师类(9项)
二十六、专职律师执业核准 （首次执业）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情况表》
 4、《居民身份证》；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七、重新执业申请专职律师（曾任专职律师、兼职律师）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选择提交下列一项： 
①《专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②《兼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③ 无前两项表格的，需提供曾经执业的证明材料；
 4、《居民身份证》；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八、重新执业申请专职律师（曾任法律援助律师）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法律援助律师执业注销登记表》； 
 4、《居民身份证》；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二十九、重新执业申请专职律师（曾任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注销登记表》; 
 4、 律师协会考核结果（由拟执业地律师协会出具）; 
 5、《居民身份证》； 
 6、《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专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 
 1、《专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三十一、专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省内变更） 
 1、 《河南省律师变更执业机构审核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3、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二、专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转到外省） 
 1、《专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三十三、专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转入河南）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居民身份证》； 
 4、《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5、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四、变更执业类别（兼职律师变更为专职律师）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专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居民身份证》； 
 4、《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5、兼职律师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离职的证明材料；
 6、《律师执业证》原件；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兼职律师类（9 项） 
三十五、兼职律师执业核准 （首次执业）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情况表》；
 4、《居民身份证》；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六、重新执业申请兼职律师（曾任专职律师、兼职律师）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选择提交下列一项： 
①《专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②《兼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③ 无前两项表格的，需提供曾经执业的证明材料；
 4、《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七、重新执业申请兼职律师（曾任法律援助律师）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法律援助律师证书注销登记表》； 
 4、《居民身份证》； 
 5、《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6、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八、重新执业申请兼职律师（曾任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公职/公司律师证书注销登记表》； 
 4、《律师协会考核结果》（由拟执业地律师协会出具）； 
 5、《居民身份证》； 
 6、《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7、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8、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三十九、兼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 
 1、《兼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四十、兼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省内变更） 
 1、《兼职律师省内变更执业机构申请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3、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四十一、兼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转到外省） 
 1、《兼职律师执业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执业证》原件。 

四十二、兼职律师变更执业机构 （转入河南）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居民身份证》；
 4、《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5、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6、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四十三、变更执业类别（专职律师变更为兼职律师） 
 1、《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3、《居民身份证》； 
 4、《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5、根据兼职类别选择： 
①法学教育人员提交：所在高等院校出具的从事法学教育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②法学研究人员提交：《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法学》；所在单位出具的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经历及证明；
 6、《律师执业证》原件； 
 7、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类（4 项） 
四十四、公职律师行政确认 
 1、《河南省公职律师申请登记表》； 
 2、《居民身份证》；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4、事业单位人员提交所在单位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法律、法规授权依据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非事业单位人员无需提交） 
 5、社会团体人员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非社会团体人员无需提交） 
 6、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四十五、公职律师证书注销 
 1、《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工作证》原件。

四十六、公司律师行政确认 
 1、《河南省公司律师申请登记表》； 
 2、《居民身份证》；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B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本科以上学历证书或报名考试时户口簿，C 证人员需提交本人报名考试时户口簿）； 或《律师资格证书》；
 4、国有企业员工申请时，应提交属于国有企业的证明材料；民营企业员工申请时，应提交本单位被列入开展公司律师试点范围的文件依据； 
 5、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四十七、公司律师证书注销 
1、《公职律师/公司律师证书注销登记表》； 
2、《律师工作证》原件。 

四十八、港澳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及其派驻代表设立许可（名称调整）
四十九、港澳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及其派驻代表变更许可（名称调整）
五十、港澳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及其派驻代表注销许可（名称调整）
五十一、	香港、澳门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核准（略）
五十二、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居民申请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核准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律师资格证书；
4、港、澳居民身份证明；
5、申请人关于其是否具有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律师资格以及是否受聘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外国律师事务所的情况；
6、《港澳居民申请律师执业申请承诺书》；
7、《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情况表》；
8、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五十三、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1、《专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2、《兼职律师执业申请登记表》；
3、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或律师资格证书；
4、台湾居民身份证明；
5、申请人关于其是否具有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或者外国律师资格以及是否受聘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或者外国律师事务所的情况；
6、《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承诺书》；
7、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考核情况表》；
8、小二寸蓝底照片 1 张。

五十四、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设立许可（初审）（略）
五十五、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变更许可（初审）（略）
五十六、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注销许可（初审）（略）
五十七、港、澳律师担任内地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备案（略）
五十八、律师事务所境外分支机构备案（略）

说明：1、提交的证、照材料中未标明原件的，均由初审机关审批人员核对原件，提交复印件，复印件加盖与原件核对一致章。
2、申请材料一式两份。
